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通訊傳播事業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罰鍰案件處理要點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通訊傳播事業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裁處罰鍰之案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裁處通訊傳播事業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罰鍰案件違法行為評量表

(表一，以下稱評量表)，適用於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至第五

十條裁處罰鍰之案件。

三、主管業務單位於適用評量表時，應審酌違法案件相關情狀，勾選表內

考量事項並加計積分後，對照本會裁處通訊傳播事業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罰鍰案件額度參考表（表二），予以裁罰。

四、本要點適用於違法行為日發生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一日後之通

訊傳播事業罰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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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通訊傳播事業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罰鍰案件

違法行為評量表（表一）

受處分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違反法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二、適用罰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考  量  項  目 等  級 說  明

（一）違

法情節

1. 對於個人資料之蒐

集或處理不具特定

目的或不符本法第

19條第1項情形者。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1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條第 1

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7 條第 2

款。

2. 知悉或經當事人通

知就一般可得來源

個人資料，顯有更

值得保護之重大利

益，而未主動或依

當事人之請求，刪

除、停止處理或利

用。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1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7 條第 2

款。

3. 逾越蒐集之特定目

的且不符本法第 20

條第 1項但書各款情

形之利用者。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違法利用之個人資料筆數 600

筆以上者。

很嚴重：違法利用之個人資料筆數400

筆以上599筆以下者。

嚴重：違法利用之個人資料筆數200筆

以上399筆以下者。

普通：違法利用之個人資料筆數199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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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

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7條第3

款。

4. 違反本會限制國際

傳輸個人資料之命

令或處分。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違法利用之個人資料筆數 600

筆以上者。

很嚴重：違法利用之個人資料筆數400

筆以上599筆以下者。

嚴重：違法利用之個人資料筆數200筆

以上399筆以下者。

普通：違法利用之個人資料筆數199筆

以下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1條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7條第4

款。

5. 蒐集個人資料時，

未明確向當事人告

知本法第 8條第 1項

各款事項，而無第 2

項各款情形者。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1

款。

6. 蒐集非由當事人所

提供之個人資料時

未在處理或利用該

資料前，向當事人

告知個人資料來源

及本法第 8條第 1項

第 1款至第 5款所列

事項，而無本法第 9

條第2項各款情形者。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9條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1

款。

7. 除本法第 10 條但書 □非常嚴重   60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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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外，未依當事

人之請求，就所蒐

集之個人資料，答

覆查詢、提供閱覽

或製給複製本。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0條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2

款。

8. 未主動或依當事人

請求更正或補充其

個人資料。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第1

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2

款。

9. 未主動或依當事人

請求停止處理或利

用正確性有爭議之

個人資料。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第2

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2

款。

10.個人資料蒐集之特

定目的消失或期限

屆滿，而未主動或

依當事人之請求，

刪除、停止處理或

利用該個人資料。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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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2

款。

11.違反本法蒐集、處

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者，未主動或依當

事人之請求，刪除、

停止蒐集、處理或

利用該個人資料。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第4

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2

款。

12.因可歸責於通訊傳

播事業之事由而未

更正或補充之個人

資料，該通訊傳播

事業未於更正或補

充後，通知曾提供

利用之對象。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第5

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2

款。

13.違反本法規定，致

個人資料被竊取、

洩漏、竄改或其他

侵害者，未於查明

後以適當方式通知

當事人。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且洩漏

個人資料筆數240筆以上者。

很嚴重：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且洩漏個

人資料筆數160筆以上239筆以

下者。

嚴重：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且洩漏個人

資料筆數80筆以上159筆以下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且洩漏個人

資料筆數79筆以下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2條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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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未於 15 日或延長期

間內，就當事人依

本法第 10 條規定之

請求為准駁之回復，

或未將延長原因以

書面通知請求人。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3條第1

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2

款。

15.未於 30 日或延長期

間內，就當事人依

本法第 11 條規定之

請求為准駁之回復，

或未將延長原因以

書面通知請求人。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3條第2

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2

款。

16.當事人拒絕接受行

銷時，未立即停止

利用其個人資料行

銷者。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2

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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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首次行銷時，未提

供當事人表示拒絕

接受行銷之方式或

未支付所需費用。

□非常嚴重   60分

□很嚴重     40分

□嚴重       20分

□普通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4 次以上命改正期限

未改正者。

很嚴重：逾越第3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

者。

嚴重：逾越第2次命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普通：逾越改正期限未改正者。

註：1.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3

項規定。

2.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3

款。

18.通訊傳播事業及其

相關人員，規避、

妨礙或拒絕本會依

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

第 2 項之進入、檢

查或處分。

□第5次     80分

□第4次     60分

□第3次     40分

□第2次     20分

□第1次     10分

第5次：違反規定5次以上者。

第4次：違反規定4次者。

第3次：違反規定3次者。

第2次：違反規定2次者。

第1次：違反規定1次者。

註：1.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9條。

2.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

要件之行為。

3.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

分人於3年內受裁處次數計之，

逾3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二）受處分人3年內受裁處次數：

20分(第(一)項中之第(18)

小項除外)

      件      分

1.受處分人3年內受裁處次數，指因違

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所受裁罰

次數。

2.1次 4分，5次以上均以20分計。

（三）其他判斷因素：20分 □有，加    分(1-

20分)

 事實：__________

□有，減    分(1-

20分)

 事實：__________

□無， 0分

依個案綜合其他判斷要素，如一行為違

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

度、所生影響、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

之利益、受處罰者之資力、違法者事後

提供資料配合調查、有改正之意願、補

救措施等，均得作為酌加或酌減其罰鍰

之依據。

業務單位建議分數及罰鍰金額 總分：      分

罰鍰新臺幣：  萬元

依表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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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通訊傳播事業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罰鍰
案件額度參考表

（表二：違法等級及罰鍰額度參考表）

積      分
10 分以

下

11-20

分

21-30

分

31-40

分

41-50

分

51-60

分

61-70

分

71-80

分

81-90

分

91 分 以

上

等      級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第6級 第7級 第8級 第9級 第10級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7條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9條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說明：

1.裁處罰鍰案件按其個案違法情形之評量積分區分十個等級，並就其裁處之罰鍰上下限

明定其對應額度。

2.本表所指罰鍰均以新臺幣計，單位為萬元。

3.通訊傳播事業之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該通訊傳播事業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47條、第48條或第49條規定受罰鍰處罰時，依同法第50條規定，除能證明

已盡防止義務外，應並受同一額度罰鍰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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